附件2：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房屋建筑和市政基础设施项目工程总承包招标投标暂行规定（试行）
第一章 总则

第一条  为推进新疆房屋建筑和市政基础设施项目工程总承包的发展，规范工程总承包项目招标投标活动，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招标投标法》及其实施条例、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国家发展改革委《房屋建筑和市政基础设施项目工程总承包管理办法》（建市规〔2019〕12号）和自治区住房城乡建设厅、自治区发展改革委《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房屋建筑和市政基础设施项目工程总承包管理实施办法》（新建规〔2020〕5号），结合新疆实际情况，制定本规定。

第二条  自治区、新疆生产建设兵团行政区域内，依法必须进行招标的新建、改建、扩建的房屋建筑和市政基础设施项目，其工程总承包招标投标活动适用本规定。
第三条  建设内容、建设规模、建设标准、功能要求等前期条件明确、技术方案成熟、能够以工程项目清单描述招标人要求的政府投资项目、国有资金占控股或主导地位的项目，应当优先采用工程总承包方式，鼓励社会资本投资项目采用工程总承包方式。装配式建筑项目、绿色建筑项目、采用BIM技术的项目应当优先采用工程总承包方式。
第二章  招 标

第四条  工程总承包招标资格审查方式由招标人自主确定，资格审查分为资格预审和资格后审。资格预审文件的编制可参照《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房屋建筑和市政基础设施项目工程总承包资格预审文件(示范文本)》（详见附录2）。招标人不得设置与招标项目不相适应的资格审查条件。

第五条  招标人应结合招标项目的特点、需要，以及项目招标时所处的设计阶段编制工程总承包招标文件，主要包括以下内容：

（一）招标人提供的资料和条件，包括招标前完成的水文地质、工程地质、地形等工程勘察资料、工程可行性研究报告、方案设计或者初步设计文件等； 

（二）招标人要求：列明项目的目标、范围、设计和其他技术标准，包括对项目的内容、范围、规模、标准、功能、质量、安全、环境保护、工期、投资限额等的明确要求，设计指标要点、有关建设标准、技术标准、验收标准，主要材料设备的参数指标、技术创新、节能环保等方面的要求；

（三）最高投标限价或者最高投标限价的计算方法；

（四）投标担保和履约担保的形式、金额、提交要求；

（五）评标办法和标准；

（六）投标文件编制要求，明确投标人资信要求，明确设计文件、项目管理组织方案的编制深度，工程总承包报价的编制方法和要求；

（七）采用建筑信息模型（BIM技术）、实施装配式技术及要求达到绿色建筑相应标准的，招标文件应当明确。

（八）拟签订合同的主要条款和格式，应符合国家推荐使用的工程总承包合同示范文本规定的关键内容；

（九）招标人应当明确暂估价工程的招标主体以及双方的权利义务；

（十）招标人与中标人的责任和权利，主要包括工作范围、风险划分、项目目标、价格形式及调整、计量支付、变更程序及变更价款的确定、索赔程序、违约责任、工程保险、不可抗力处理条款等；

（十一）在工程总承包合同中明确分包的规定和要求，以及工程允许分包的专业及范围、工程总承包风险的合理分担范围；

（十二）项目清单；

（十三）要求投标人提交的其他材料。

招标文件的编制可参照《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房屋建筑和市政基础设施项目工程总承包招标文件(示范文本)》（详见附录3）。
第六条  工程总承包招标，属于工程总承包单位采购的主要材料、设备，招标人应当在招标文件中明确提出主要参数、性能指标和品牌档次等技术标准和质量要求。
第七条  招标人应根据批复的可行性研究报告或者初步设计文件明确的投资估算或者工程概算，确定最高投标限价。 

招标文件应明确最高投标限价的计算方法和编制依据，最高投标限价编制执行《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房屋建筑和市政基础设施项目工程总承包计价指导意见（试行）》，招标人应在发布招标文件时公布最高投标限价。

第三章  开标
第八条  设计单位和施工单位组成联合体的，应当根据项目的特点和复杂程度，合理确定牵头单位，并在联合体协议中明确联合体成员各自承担工作范围所对应的责任和权利。

第九条  鼓励采用保函或保证保险方式提交投标保证金或履约保证金，以银行保函形式提交投标保证金或履约保证金的，应明确只接受投标人基本帐户开户银行出具的保函形式的投标担保或履约担保。
第十条  评标办法采用综合评估法及法律法规允许的其他评标方法。根据项目前期投资决策审批程度不同，分为可行性研究报告、方案设计完成阶段和初步设计完成阶段的房屋建筑和市政基础设施工程项目评标办法。

第四章  评标、定标

第十一条  综合评估法评审步骤应先初步评审，再详细评审。初步评审包括形式评审、资格评审、响应性评审。评审过程中，评标委员会可以要求投标人对投标文件中的内容作出必要的澄清、说明或者补正。

第十二条  形式评审时，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应当否决其投标：

（一）投标文件未加盖投标人公章和法定代表人印章的；
（二）同一投标人提交两份以上不同内容的投标文件或者投标报价，但按招标文件要求提交备选投标的除外； 

（三）投标联合体未提交共同投标协议的；

（四）其他不符合资格预审文件、招标文件及法律法规规章相关规定的。

第十三条  资格评审时，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应当否决其投标：

（一）投标人以他人名义投标、串通投标或者以其他弄虚作假方式投标的；
（二）投标人资格条件不符合国家有关规定和招标文件要求，或者拒不按照要求对投标文件进行澄清、说明、补正的。或者提供的澄清、说明、补正无法证明其为合格投标人的；
（三）工程总承包项目经理及其设计项目负责人、施工项目负责人等的配备不符合国家或者自治区有关规定及招标文件要求的；

（四）其他不符合资格预审文件、招标文件及法律法规规章相关规定的。
第十四条  响应性评审时，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应当否决其投标：

    （一）投标文件载明的投标范围与招标文件规定的招标范围不一致的；

    （二）投标报价超过招标文件规定的最高投标限价的；

（三）投标文件载明的招标项目完成期限超过招标文件要求期限的；

（四）投标文件载明的质量标准或者保修承诺低于招标文件要求的；

（五）没有按照招标文件的规定提供投标保证金的；

（六）其他未响应招标文件提出的实质性要求和条件的。

第十五条  详细评审因素包括技术评审、商务评审、投标报价评审和信用评价评审。

技术评审采用暗标方式进行评审。技术评审包括总承包实施方案、设计方案、施工组织设计等，招标人根据工程类别和工程总承包项目启动的设计阶段确定评审计分方法并在招标文件中明确。 

第十六条  商务评审包括财务情况、投标人类似工程业绩、项目管理机构及工程总承包项目经理的职称和类似项目业绩。 
第十七条  评标委员会应当向招标人提交书面评标报告，并推荐不超过3个有排序的中标候选人；采取评定分离的项目推荐3-5个不排序的定标候选人，由招标人确定中标人。

投标人评标总得分相同时，按照其投标报价由低至高排序。投标报价也相同时，按企业商务标、技术标和信用评价三项得分之和由高到低确定排序。以上都相同时，由评标委员会投票确定排序。

评标专家签署评标报告前，招标人、招标代理机构应当对评标结果进行复核。

第五章  法律责任

第十八条  招标人、招标代理机构、投标人、评标委员会在招标投标活动中的违法行为，由住房城乡建设主管部门及有关行政监督部门按照《招标投标法》《招标投标法实施条例》和国家、自治区、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有关规定予以查处。
本暂行规定未尽事宜，按照《招标投标法》《招标投标法实施条例》和国家、自治区、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有关规定执行。

第六章  附 则

第十九条  本暂行规定自发布之日起试行，试行期2年。
附录1: 评标办法

附录2：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房屋建筑和市政基础设施项目工程总承包资格预审文件(示范文本)

附录3：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房屋建筑和市政基础设施项目工程总承包招标文件(示范文本)
